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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临清市事业单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

应聘须知

1、哪些人员可以应聘？

按照人才引进的相关规定，凡符合《2021 年临清市事业单

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规定的引进范

围及引进岗位资格条件者，均可应聘。

2、哪些人员不能应聘？

（1）因违法违纪曾受纪律处分、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

的人员，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

人员；

（2）在各级公务员考录、事业单位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

违纪行为的人员；

（3）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、现役军人、临清

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（含实行总量控制备案管理的人员）

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人员。在读全日制普通

高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；

（4）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

号）中应回避的情形。

3、“应届毕业生”如何界定？

本次招聘中的“应届毕业生”，是指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或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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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中，国家统一招生且就读期

间个人档案、组织关系保管在就读院校（或科研机构），并于 2021

年毕业的学生。

4、2019 年、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可否以应届毕业生的

身份报考？

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（国

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）未落实工作单位，其档案、组织关系仍

保留在原毕业学校，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（毕业

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）、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

服务机构的毕业生，可以报考限应届毕业生的岗位。落实工作

单位情况以是否缴纳养老、失业、工伤保险为准。

在国（境）外教学科研机构学习，与国（境）内高校应届

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（含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

的），可以报考限应届毕业生的岗位。

5、对学历学位及相关资格证书取得时间有什么要求？

应聘人员的学历、学位及相关资格证书必须在 2021 年 9 月

13 日前取得。

6、学历学位高于岗位要求的人员能否应聘？

学历学位高于岗位要求，专业条件符合岗位规定的可以应

聘。

7、如何界定应聘人员所学专业？

以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。

8、应聘人员在网上提供的照片有什么要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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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聘人员在网上报名时提供的照片，必须是1寸近期单色背

景免冠照片。

9、现场资格审查需提交哪些证明材料？

应聘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场资格审查。现场资格审查

时，应聘人员须提交以下相关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相关材料主要包括:

（1）《2021年临清市事业单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报名登记

表》；

（2）诚信承诺书；

（3）学历、学位证书（验原件留存复印件）；

（4）报到证（验原件留存复印件）；

（5）身份证（验原件留存复印件，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）；

（6）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，除需提供《公告》中规定的相

关材料外，还要提供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、学位认证（验原件

留存复印件）；

应聘人员提交材料时，须提前将以上各项材料原件和复印

件准备齐全，并将需要留存的材料按以上顺序整理、左上角订

好。

10、应聘人员是否可以改报其他岗位？

对应聘人员报考信息进行资格初审之前，应聘人员可以更

改报考岗位。没有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，在报名时间截止

前可改报其他单位或该单位的其他岗位，但该应聘人员不得再

次报考曾被拒绝的岗位。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，不允许再



4

改报其他岗位。

11、对引进岗位资格条件有疑问如何咨询？

对引进岗位资格条件和其他内容有疑问的，请与引进主管

机关直接联系（咨询电话详见《公告》）。

12、填写报名信息时应注意什么？

报名时，报名人员要认真阅读报名系统有关要求、《公告》

及附件和诚信承诺书，提交的报名申请材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能够体现报考岗位的要求。因提交报名申请材料不准确、

不完整、不符合要求，影响报名的，由报名人员本人承担相应

后果。报名人员的材料、信息不实或者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一

经查实，即取消报考资格。对伪造、变造有关证件、材料、信

息，骗取考试资格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网上报名系统的表项中未能涵盖报考岗位所要求资格条件

的，务必在“备注栏”中如实填写。家庭成员及其主要社会关

系，必须填写姓名、工作单位及职务。学习经历必须从高中阶

段开始填写。

13、违纪违规及存在不诚信情形的应聘人员如何处理？

应聘人员要严格遵守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规定，遵从引进

主管机关统一安排，其在应聘期间的表现，将作为引进考察的

重要内容之一。对违纪违规的应聘人员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

招聘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）的

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对引进工作中违纪违规及存在不诚信情形

的应聘人员，纳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与诚信档案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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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、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后提出放弃的如何处理？

对公示后无故放弃聘用资格的应聘人员，将由市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主管机关记入我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与诚信

档案库，并将处理结果存入考生档案，不得再参加我市本年度

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和人才引进考试。

15、是否有指定的考试辅导书和培训班？

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教材和辅导用书，不举办也不授权或

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。

16、其他注意事项

应聘人员在引进期间应及时关注网站发布的最新信息，并

保持所留联系电话24小时通讯畅通，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

而影响考试、聘用的，责任自负。引进期间联系方式如有变动，

请及时与引进主管机关联系。


